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不锈热轧厂中厚板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5月24日，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钢铁工业》，组织召开了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不锈热轧厂中厚板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环保部，建设单位太钢不锈热轧厂，项目工程管理单位太钢工程管理部、环保设施设计和施工单位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山西震益监理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以及应邀参会的专家等。

与会人员查看了项目工程及环保设施建设情况，查阅了该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意见，听取了企业对环保设施建设情况的汇报，查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不锈热轧厂中厚板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位于尖草坪2号太钢现有厂区内太钢福利总厂北侧。区域占地面积24.84万m2，场地中心地理坐标：北纬37°56'45.50"、东经112°32'34.46"。

项目生产规模：建成后年产热轧钢板70万t，其中不锈钢中厚板30万t，碳钢中厚板40万t。项目对现有太钢不锈热轧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建设一条4300mm中厚板生产线，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二次切割机组、加热炉、主轧线（4300mm中板轧机）、热矫直机、冷床、剪切线、热处理线、酸洗线、研磨包装线等，配套建设主厂房及公用辅助设施。按照项目备案内容，本项目建成后，太钢不锈热轧厂原有生产设施、生产线全部停产拆除。目前项目已阶段性建成，太钢不锈热轧厂原有生产线已全线停产正在拆除。

项目设计主要生产设施设备有：切割机组、修磨机组、2座板坯加热炉、4300mm热轧线、不锈钢酸洗线、不锈钢固溶热处理炉线、研磨包装线，2座车底式退火炉、等离子切割设施、除尘系统、水处理系统及酸雾净化系统等。

由于钢铁市场下行、碳钢利润较低、碳钢产品订单减少等因素，故原计划建设内容中的碳钢热处理区（碳钢正火跨、碳钢回火跨、碳钢正火热处理线、碳钢退火热处理线、1座车底式钢锭炉、1座碳钢正火炉、1座碳钢退火炉）及配套的相关环保设施暂未建设。本次验收范围仅对项目已建成工程。

2020年5月由中冶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不锈热轧厂中厚板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7月23日，太原市尖草坪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草坪审管投[2020]40号对项目环评报告表予以批复。2024年4月，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结合本项目建设内容对公司排污许可证内容进行了变更，许可证书编号：91140000701011888X001P，有效期限：自2024年4月25日至2029年4月24日止。

工程于2021年1月开工建设，2023年5月建成调试运行。

工程概算总投资额24738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2462.65万元，占总投资的9.08%。目前已建成工程实际总投资227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6091.65万元，占总投资的11.49%。

二、项目建设内容变动情况

与环评内容相比，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变动如下：

（1）碳钢热处理区预留未建；

（2）3台等离子切割机配套3套布袋除尘系统，烟气经3根高15m排气筒排放，变更为3台等离子切割机配套3套滤筒除尘系统，烟气经2根24m排气筒排放；2台抛丸机废气经2根15m排气筒排放，变更为烟气合并经1根高29.5m排气筒排放。矫直机设置1套布袋除尘系统，实际经工艺优化，水喷淋矫直过程中不产生颗粒物，未设除尘装置。

（3）新建简易中和站，处理本项目产生的酸洗废水，设计规模40m3/h。实际采取多项节水减排措施后，需处理的酸洗废水量减少至15m3/h，利用现有中和站即可满足处理本项目酸洗废水需求，故简易中和站未建。

（4）1#、2#加热炉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增加了SNCR+固定床脱硫设施，对燃气废气进行脱硫脱硝处理。

（5）不锈钢1#固熔炉原环评建设在不锈钢1#固溶线，实际经工艺优化，将其建设在轧制线上，减少物料倒运环节，同时降低能耗。

以上项目建设内容的变动均根据生产工艺需求进行调整，增加了废气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种类不变，排放量较环评减少，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项目配套建设环保设施有：
1、废气

（1）轧机废气：4300mm轧机配套1台塑烧板除尘器；

（2）二次切割、修磨废气：配套1台布袋除尘器；

（3）等离子切割废气：配套3台滤筒除尘器；

（4）抛丸机废气：配套2台布袋除尘器；

（5）加热炉烟气：以净化混合煤气为燃料，采用低氮燃烧技术，配套建设SNCR+固定床脱硫设施；
（6）热处理炉烟气：以净化混合煤气为燃料，采用低氮燃烧技术；

（7）酸洗废气：配套酸雾净化装置+SCR脱硝。

2、废水

（1）轧辊冷却、高压水除鳞及冲氧化铁皮等产生含油及氧化铁皮废水，通过管道送太钢污水处理厂五期统一处理。

（2）酸洗废水中主要含有氢氟酸、HNO3等污染物，利用现有中和站处理。
（3）职工生活污水，经厂区生活污水管道排入太钢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3、噪声

本项目涉及噪声主要有轧机、修磨机、抛丸机、矫直机、风机、水泵等。采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厂房隔声；各类水泵泵体基础设橡胶垫，管道间采取柔性连接方式；各风机出口安装消声器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4、固废

一般固废：

（1）轧线产生切头尾及轧废、修磨和抛丸铁粉等，全部进入炼钢系统与原料配料进行综合利用；

（2）加热炉及水处理设施收集的氧化铁皮，全部进入烧结系统与原料配料进行综合利用；

（3）加热炉、热处理炉修砌内衬时产生废耐火材料等，全部送至太钢禄纬堡耐火材料公司回收利用；

危险废物：

（4）酸洗过程中产生废酸，进入太钢酸再生车间统一回收；

（5）生产线检修过程定期更换的废油，储存于加工厂现有的危废库，由太钢加工厂统一由汾阳市祥德隆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理；
（6）磨辊间产生的废乳化液送太钢中和站乳化液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5、其它

防渗工程：

重点防渗区：酸储存区、酸洗区、酸输送管道、地坑收集池为重点防渗单元。防渗工程措施：基层处理（乙烯基树脂底漆二道），找平层基酯树脂胶泥15mm，乙烯基酯树脂胶泥砌砖板10mm，乙烯基脂树脂玻璃钢（十二布十六油），乙烯基酯树脂胶泥砌筑粘贴浸渍石墨砖（第一层）（ 230*113*40），乙烯基酯树脂胶泥砌筑粘贴浸渍石墨砖（第二层）（ 230*113*30）（积液坑地面和墙壁），玻璃钢鳞片两底两面+乙烯基玻璃鳞片胶泥（4mm）厚防腐（柱3m以上，内墙），乙烯基玻璃鳞片胶泥（4mm）厚防腐。排水管、集水池、废液池、处理池，固废临时堆场等重点防渗单元，防渗工程措施：底部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小于C30，结构厚度不小于250mm，且水池的内表面涂刷水泥基渗透结晶型或喷涂聚脲等防水涂料，或在混凝土内掺加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剂。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厚度不小于1.0mm，喷涂聚脲防水涂料厚度不小于1.5mm。当混凝土内掺加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剂时，掺量为胶凝材料总量的1%-2%。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K≤1×10-12cm/s。

一般防渗区：成品库。防渗工程措施：地面采用300mm厚防渗混凝土，上铺一布二胶防渗胶泥隔离层。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K≤1×10-7cm/s。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2024年1-5月，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山西久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分批次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并出具了监测数据报告。监测期间，工程生产运行工况在70.0-98.0 %之间，生产设备及环保设备运行正常。
1、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①加热炉废气

1#加热炉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2.2-2.5 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未检出-4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65-92mg/m3；2#加热炉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1.1-1.4 mg/m3，二氧化硫未检出，氮氧化物排放浓度33-77mg/m3。均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49-2020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及《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实施钢铁焦化行业污染深度治理推动钢铁焦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晋生态环保委[2022]2号）最严要求的颗粒物5mg/m3、二氧化硫15mg/m3、氮氧化物100mg/m3。

②热处理炉废气
1#、2#车底式热处理炉废气颗粒物未检出，二氧化硫未检出，氮氧化物排放浓度25-40mg/m3；1#不锈钢固溶热处理炉颗粒物未检出，二氧化硫未检出，氮氧化物排放浓度52-64mg/m3；2#不锈钢固溶热处理炉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未检出-1.2mg/m3，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7-9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42-50mg/m3。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49-2020 ）和《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的颗粒物10mg/m3、二氧化硫50mg/m3、氮氧化物200mg/m3的要求。

③轧机、修磨、抛丸废气
轧机除尘颗粒物未检出，1#等离子切割机除尘颗粒物未检出，二次切割及修磨除尘颗粒物排放浓度范围1.4-1.6mg/m3，2#和3#等离子切割机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1.4-1.8mg/m3，1#和2#抛丸机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范围为ND-1.1mg/m3。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49-2020 ）和《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指标限值颗粒物10mg/m3的要求。

 ④酸雾净化废气

酸雾净化系统硝酸雾排放浓度21.4-24.6mg/m3，氟化物排放浓度2.09-2.91mg/m3，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49-2020）排放浓度限值要求：硝酸雾150mg/m3、氟化物6mg/m3。

⑤无组织废气排放

本次环保验收对项目所在车间下风向、太钢厂界下风向分别进行了无组织废气监测。项目车间下风向选取4个监测点，监测硝酸雾、氟化物；太钢厂界下风向选取5个监测点，监测颗粒物。

车间下风向监控点硝酸雾监测浓度最大值0.075mg/m3，氟化物监测浓度最大值1.6mg/m3，均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49-2020）排放限值要求。太钢厂界下风向5个监控点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在扣除对照点颗粒物排放浓度后，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最大值0.222mg/m3，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49-2020）排放限值要求。

（2）废水

含酸废水送至中和站处理，轧钢系统排水经中和站处理后排入污水五期处理系统统一处理，不外排。废水排放去向符合环评及其批复要求。

①五期污水处理系统入口
废水排入五期污水处理系统入口，pH值7.5-7.8、总磷0.34-1.38mg/L、石油类2.21-3.17mg/L、悬浮物46-72 mg/L。，满足五期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入口指标限值：pH 值6-9、总磷0.4 mg/L、石油类1.0 mg/L、悬浮物 200mg/L要求。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Ⅴ类及《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环保管理评价考核细则》、太钢不锈废水处理业务运营服务合同专业管理协议及《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2012）要求。

②中和站总出口
中和站总出口：pH值6.9-7.1、石油类0.06L mg/L、总磷0.08-0.17mg/L、悬浮物6-10 mg/L。满足中和站总出口指标限值：pH 值6-9、石油类5mg/L、总磷1.0mg/L、悬浮物50mg/L。满足《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2012）。

③中和站含酸废水出口
中和站含酸废水出口pH值7.2-7.9，满足中和站含酸废水指标限值pH值6-9要求，满足《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环保管理评价考核细则》、、太钢不锈废水处理业务运营服务合同专业管理协议及《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2012）要求。

（3）地下水水质

项目在地下水下游布设了监测井，监测结果pH 值7.6-7.7、氨氮0.293-0.369mg/L、挥发酚0.0016-0.0018mg/L、氟化物0.89-0.98mg/L、总铁0.05-0.24mg/L、总锌0.009L-0.219mg/L、总汞4×10-5L（mg/L）、总砷4.7×10-3-6.8×10-3mg/L、总铜1.26×10-3-1.20×10-2mg/L、总铅1.30×10-3-6.37×10-3mg/L、总镍8.16×10-3-1.61×10-2mg/L，总镉4.2×10-4-5.3×10-4mg/L、总铬0.009-0.013mg/L、六价铬0.006mg/L、苯并[a]芘未检出，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水质标准。
（4）厂界噪声

厂界昼间噪声为51-63dB（A），夜间噪声为50-54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

2、污染物排放总量

经核算，项目已建成工程污染物年排放总量为：颗粒物3.943吨，二氧化硫4.644吨，氮氧化物51.12吨。

依据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批复意见，核定本项目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指标为：颗粒物41.2吨，二氧化硫 80.54吨，氮氧化物 214.62吨。

本项目已建成部分实际排放量满足环评批复总量指标要求。

五、竣工验收意见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不锈热轧厂中厚板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的要求，项目已建成工程建设和采取的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齐全。经验收监测，污染物达标排放，满足总量控制指标要求。项目已建成工程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阶段性验收。
六、后续要求

预留未建的碳钢热处理区工程在建设完成、调试阶段应及时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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